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通知书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3年4月21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荆州中院）裁定受理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科技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4月23日指定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作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管理人根据有关规定开展凯乐科技破产清算相关工作，向凯乐科技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请各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现将债权申报的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及要求
[bookmark: _GoBack]债权人应于2023年6月25日前备齐债权申报材料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详见《债权申报须知》）。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二、债权申报方式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现场申报和非现场申报相结合方式：
（一）现场申报
申报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115号债权申报办公室
申报时间：现场申报开放时间为债权申报期限内每周一、周三（法定工作日）下午14：00-17：00
债权人现场申报的，同样需要登录债权申报网站进行债权申报。
（二）非现场申报
债权人登录债权申报网（https://zqsb.jiulaw.cn/v2/virtual/1494366）进行债权申报。在通过债权申报网站填写申报材料前，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并逐页加盖印章/加盖骑缝章（机构债权人）或逐页签字捺印（自然人债权人）后方可上传至申报系统。
债权申报材料在线提交完成并通过形式审核后，请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邮寄至管理人指定通讯地址存档备查，收件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并在邮寄单上注明“（债权人姓名/名称）债权申报”字样，保留邮件寄送底单备查。
管理人在进行债权审查过程中，将视审核情况要求债权人补充证据材料或者提供相关证据原件进行核对，请保持通讯畅通。
若债权人对债权申报事宜有任何不明之处，请于工作时间拨打管理人联系电话进行咨询。
三、管理人指定联络方式和工作时间
指定通讯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115号债权申报办公室
邮政编码：434000
联系人：刘律师
电话：0716-4317306，0716-4317307
电子邮箱：kllzglr0163.com
工作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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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4月26日

1

